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塔城支队“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”装备配备项目（二批次）（二）公开招标公告
	项目概况
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塔城支队“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”装备配备项目（二批次）（二）的潜在投标人应通过邮件形式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2024年10月22日10：3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投标文件。
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编号：TDZFCG（HFCX）20240928（2）  
项目名称：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塔城支队“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”装备配备项目（二批次）（二）
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总预算金额：305.68万元
最高限价（如有）：305.68万元
采购需求：
	包号
	序号
	装备名称
	参考价（万元）
	数量
	小计金额（万元）
	合计金额（万元）

	TDZFCG（HFCX）20240928（2）-1
	1
	救援三角架
	1
	6
	6
	110.6

	
	2
	单兵携行包（箱）
	0.3
	80
	24
	

	
	3
	通用安全绳（200米）
	0.4
	38
	15.2
	

	
	4
	多功能省力系统
	0.3
	15
	4.5
	

	
	5
	自动锁定下降器
	0.3
	3
	0.9
	

	
	6
	绳索救援套装
	2.5
	24
	60
	

	


TDZFCG（HFCX）20240928（2）-2
	1
	复合气体检测仪
	5
	7
	35
	





195.08

	
	2
	电子气象仪
	0.3
	2
	0.6
	

	
	3
	红外生命探测仪
	5
	6
	30
	

	
	4
	电动链锯
	0.3
	3
	0.9
	

	
	5
	液压破拆工具组A
	13
	3
	39
	

	
	6
	舷外机（含油箱防护罩）
	3
	1
	3
	

	
	7
	充气救援艇（橡皮艇）
	5
	1
	5
	

	
	8
	月球灯
	1
	12
	12
	

	
	9
	静音发电机
	0.8
	21
	16.8
	

	
	10
	消防梯15米
	0.92
	14
	12.88
	

	
	11
	便携式推车
	0.8
	18
	14.4
	

	
	12
	移动水囊
	1.5
	3
	4.5
	

	
	13
	水驱动排烟机
	3.5
	6
	21
	


合同履约期限：60日。
质保期:消防装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年，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更换相关配件，相关设备以出厂合格证书为准。
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1、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；
2、招标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（1）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库[2020]46号）；
（2）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；
（3）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9]9号）；
（4）《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4]68号）和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7]141号）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（1）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不得参加投标；
（2）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
（3）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﹝2016﹞125号）的要求，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供应商，如在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（尚在处罚期内的），将拒绝其参加本次项目投标。
三、获取招标文件
1、获取时间：2024年9月28日至2024年10月15日（每天上午10：00—14：00，下午16：00—19：30时；北京时间，节假日除外）
2、获取方式：邮件形式领取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获取地点：线上
4、招标文件售价：0元
四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1、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年10月22日 10:30 
2、递交方法：详见招标文件 
五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1、开标时间：2024年10月22日 10:30
2、开标方式：见面开标 
3、开标地点：乌鲁木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益民大厦5楼） 
六、公告期限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。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1、领取招标文件时：需将单位名称、所投项目名称（名称及编号）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号书写在一张A4纸上并加盖公章，扫描后发送至指定邮箱2974696794@qq.com。另外：凡是在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（节假日除外）发送邮件的，均应提供招标文件。
2、此招标公告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，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本次招标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，若企业自身原因导致未明事宜，其后果自行承担。
八、发布媒介：中国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/）
九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1、采购人信息
名 称：塔城地区消防救援支队
地 址：塔城市
联系人：吉先生、马先生
联系方式：18999755119、15699222228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 称：新疆海丰诚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地 址：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祥云小区5-1门头
项目联系人：胥莉（0901-6221940   13679997467）




